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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？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    每當我拿出這個可愛的小熊錢包，就不禁想起四年前失而復得的一件事。
　　還記得那天早上，我遲了起床，當時已經七時三十五分，因此我像閃電般跑回學校。小息聲一響，我就急急忙忙跑去小賣部，購買早餐。快輪到我買食物的時候，我找找口袋準備拿錢包。誰料，我的口袋空空如也。我呆住了，像被潑了一盆冷水，周身的血都凝固了。明明剛跑過來錢包仍在口袋裏，現在怎麼不見了！我跑到走廊找錢包，又跑到課室找，更跑到禮堂找，就連簿櫃也找過，但結果還是一樣……
　　「唉！不見了錢包！今天一定要『受苦』了！」我垂頭喪氣地說。
上課鐘聲響了，我垂頭喪氣地走回課室。此時，我的同桌莉莉大口大口喘着氣回來了。她手中正拿着我的錢包，她剛坐下，就對我說︰「你的錢包……在你跑向……小賣部的時候，我剛好拾到的。」「謝謝！我真的很感激你。」我感激不已地說。啊！今天又上了寶貴的一課了。
　　從這次失而復得的經歷，我明白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道理，就是要好好保管自己的物品。不然東西不見了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我上了一節寶貴的課堂，令我明白到保管自己的物品是十分重要，我以後也會謹記這教訓，不會再輕易遺失東西了。
